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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 月山东省电子税务局常见问题汇总（一）

1、我单位属于制造业小微企业，2021 年 11 月税款所属期

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多次享受了缓缴，什么时间缴纳？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

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2

年第17号），制造业中小微企业2021年11月所属期享受缓缴的税

款，在2023年1月16日前缴纳。其他所属期已享受延缓缴纳税款的

缓缴期限请参考下表：

序号 所属期 缓缴期限

1 2021 年 11 月 2023 年 1 月 16 日

2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1 月 16 日

3

2021 年 12 月

2021 年第四季度

2022 年第一季度

2023 年 2 月 15 日

4 2022 年 3 月 2023 年 2 月 15 日

5 2022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 15 日

6 2022 年 5 月 2023 年 4 月 17 日

7
2022 年 6 月

2022 年第二季度
2023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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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我单位 2022 年第三季度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面积是

100 平方米，第四季度增加到 200 平方米，已修改城镇土地使

用税税源信息中“土地总面积”为 200 平方米，为何在财产和

行为税申报表申报第四季度城镇土地使用税时，“计税依据”

仍显示 25 平方米，正确应为 50 平方米？

按季申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，财产和行为税申报表中的“计

税依据”等于“应税明细”中相应有效期的“应税土地面积”除

以12再乘以3（本期申报的月份数）。

您单位出现的情况是因仅修改了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“基本

信息”中的“土地总面积”，未修改“应税明细”中的“应税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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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积”。如下图所示：

请打开土地应税明细，点击“变更”，先填变更时间为2022

年9月30日（注意：变更时间为变更月份的上个月底），再进入申

报页面时，计税依据就会调整为50平方米（即：200÷12×3=50），

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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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我单位申报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，填写完“其中：享

受协定待遇”栏后，系统提示享受协定待遇应填报《非居民纳

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》，应如何处理？

出现该提示的原因是《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

表》未填写或填写不完整，如《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

报告表》“12.适用协定条款名称”未填写所致，请填写该栏次后，

再进行申报。

4、我单位在土地增值税税源采集模块，采集了“从事房地

产开发的纳税人清算后尾盘销售适用”申报信息，且已填写“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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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类型房地产”的“货币收入”等数据，在财产和行为税申报

时，税目“其他类型房地产”的计税依据显示 0，怎么办？

对于申报“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清算后尾盘销售适用”

类的土地增值税时，财产和行为税申报表中的“计税依据”等于

税源信息中第12栏的“增值额”，请检查该税源信息中的“增值

额”，如该项为0，则“计税依据”就显示为0，请您核实税源信

息中的“增值额”填写是否准确。

5、我单位印花税征收品目“其他营业账簿”按年申报失败，

提示“您的[税款所属期起]【2022-10-01】[税款所属期止]

【2022-12-31】无认定信息，请选择其他税款所属期采集或者

在申报期限类型选择[按次申报]”,怎么处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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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》规定，自2022年7月1日起，

征收品目“其他营业账簿”已调整为“营业帐簿”,您单位有应税

营业账簿印花税申报，请先联系主管税务机关，调整税费种认定

信息为“营业账簿”后，然后再进行申报。

6、我单位在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下新

增分支机构时，找不到相应分支机构怎么办？

遇到此类情况，请您先通过“我要办税—综合信息报告—身

份信息报告—一照一码户信息变更”模块，增加分支机构信息。

然后再通过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总分机构信息备案，新增分

支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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